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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洛普功能項分析比較 

〈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之故事類型 

 

蔡定昌 

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筆者借用俄國學者普洛普，在《故事形態學》一書中的「功能項」概念，以此分

析〈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兩篇小說。經過分析後，〈西山一窟鬼〉與〈牡

丹燈記〉在敘事類型上完全一樣，只有在形式上有不一樣的鋪敘與標誌。並且在

故事主旨上，都是勸人莫行淫慾，應當戒除色慾。因而〈西山一窟鬼〉對於〈牡

丹燈記〉的創作有所影響是很有可能的。而故事類型的分析，其在意義上，不只

是一種分類，更是對於雅俗文學之交涉，以及在古典小說發展的歷史研究上，提

供一個基點。是以研究古典小說之類型，並非是我們的終點，反而是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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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牡丹燈記〉出自明朝瞿佑所寫的《剪燈新話》一書，此書雖曾在明朝盛行

一時，可是後來卻被查禁，導致在清代流傳不廣，影響不大；反而是流傳海外，

使得越南、日本等鄰近國家都有模仿之作，如韓國則有《金鰲新話》，越南有《傳

奇漫錄》、日本有《伽婢子》等等，甚至影響日本後來的鬼話傳說，成為一種基

型；進而衍生出像《牡丹燈籠》這樣的作品。1反觀〈西山一窟鬼〉，出自《京本

通俗小說》，這本小說罕為人知，鮮少有人討論；若有學者研究，也很大部分把

重心放在《京本通俗小說》的真偽上。然則，在馮夢龍的《警世通言》中有一個

故事〈一窟鬼癩道人除怪〉，這篇故事在情節與主題上與〈西山一窟鬼〉十分相

似，明顯有所關連；因此大部分學者常拿《京本通俗小說》和《三言》做一個比

較，進而指出《京本通俗小說》的寫作時間及真偽。如果按照《京本通俗小說》

文末江東老蟫跋云： 

 

余避難滬上，索居無俚，聞親串妝奩中有舊鈔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

雜庋於《天雨花》、《鳳雙飛》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

本。2 

 

那麼〈西山一窟鬼〉應該比〈牡丹燈記〉要早才對，可是近代學者在研究〈京本

通俗小說〉時，通常將此書看成是對馮夢龍故事的改寫，而不會將〈西山一窟鬼〉

當成〈一窟鬼癩道人除怪〉故事的基型。這或許是當時疑古風潮的關係，尤有甚

者，還將《京本通俗小說》看做是繆荃孫的偽作，而比較完整的去論述《京本通

俗小說》成書時間以及真偽的書，可以參考那宗訓的《京本通俗小說新論及其他》
3一書，是書綜合以往各家對於《京本通俗小說》時代真偽之考辨，並認為是鈔寫

於明朝，然而故事不可能是創作於明朝，就其中語法來看，《京本通俗小說》中

有許多「我朝」、「我宋」的詞彙，是可以知道故事本出於宋代民間的。然而經過

輾轉流傳，又經過鈔寫，故事內容雖不至大變，而引詞用字難免改換，是以筆者

相信〈西山一窟鬼〉的故事乃早於〈牡丹燈記〉。 

 

  然而筆者此篇所寫重點，並非要解決前人懸而未決的問題，而是從文本本身

去探究兩者之類型。是以筆者與前人研究不同的地方正在將《京本通俗小說》與

《牡丹燈記》中的故事作了對比。至於為什麼要比較〈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

 
1
 關於《剪燈新話》在國外的影響可以參看李福清學者的〈瞿佑傳奇小說《剪燈新話》及其在國

外的影響〉一文，而關於日本的影響可以參考蕭涵珍教授的〈《剪燈新話》〈牡丹燈記〉的傳播與

改編－從《浮牡丹全傳》到《戲場花牡丹燈籠》〉分別出自，李福清：〈瞿佑傳奇小說《剪燈新話》

及其在國外的影響〉，《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七期，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2007 年 7 月，頁 31-

42。蕭涵珍：〈《剪燈新話》〈牡丹燈記〉的傳播與改編－從《浮牡丹全傳》到《戲場花牡丹燈籠》〉，

《漢學研究》第 36 卷第 4 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18 年 12 月，頁 143-174。 
2
 佚名著，黎烈文標點：《京本通俗小說》，（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跋頁 1。 

3
 那宗訓：《京本通俗小說新論及其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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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呢？因為筆者發現這兩個故事有十分類似的情節設定，以及情節推演的過程，

若審視其情節安排，則可以發現這兩個故事其實幾乎如出一轍。進而發現了一些

有趣的現象，這就是筆者為什麼要比較〈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的動機。

筆者猜測這其中或許有影響與傳承的過程，使得兩者故事十分相似。雖然，站在

結構主義分析的立場，文學作品的外在因素是完全不需要去考慮地，就像佛斯特

在《小說面面觀》裡形容英國小說家那樣：「他們不是在浮載萬代的時光之流裡，

漂流而下，瞬息即逝；而是一羣坐在一間像大英博物館那樣的圓型閱讀室裡大家

同時創作的人。」4。可是文學作品的出現，絕對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正如「文

學的屬類學」所揭示的： 

 

不管文學與其他的價值體系有什麼關係，著作恆受別的著作的影響，著作

恆因襲、楷模、改變別的著作的面目──而不單指那些在一嚴格的繫年次

序中，跟隨別的著作之後而產生的著作而言。5 

 

是以有情節上的模仿也是很合理的。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此篇文章的主題乃

是在對於這兩篇故事是否為同一類型作分析，並非刻意去探究兩部小說是否有傳

承與影響的關係，而是藉由情節的分析，發現了這兩篇小說似乎有互相影響之可

能。所以話說回來，筆者並不願意引述大量關於《京本》時代之討論，目的就是

不希望這篇文章失焦，而成為討論小說時代的論題。至於在小說之傳承面，事實

上，〈西山一窟鬼〉的故事，亦可能是受到前面的小說影響，6以此來看；〈牡丹燈

記〉受到前面小說之影響，也是絕對可能的。 

 

  分析方法上，筆者將借用普洛普的《故事形態學》一書之概念來進行分析，

不過這本書的分析對象主要是「神奇故事」7，胡亞敏翻譯作「童話」8，而普洛

普，又將這樣的故事視為民間文學，並且在分析神奇故事的規律性時，很明確地

作了一個規範與界限： 

 

應當說明的是：所指出的規律性僅關涉民間文學，它不是故事體裁本身的

 
4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1991 年再版），頁 6。 
5 韋勒克（René Wellek）、華倫（Austin Warren）撰，梁伯傑譯：《文學理論》（臺北：水牛出版社，

1999 年），頁 378。 
6  「《西山一窟鬼》述吳秀才一為鬼誘，至所遇無一非鬼，蓋本之《鬼董》（四）之《樊生》，而

描寫委曲瑣細，則雖明清演義亦無以過之」引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

（臺北：里仁書局，1992 年），頁 100。 

 而筆者以為《鬼董》之〈樊生〉一篇，其基型殆出於《太平廣記》〈呼延冀〉一篇，讀者詳之。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卷第三百四十四，鬼二十八，

頁 2726。 
7 筆者所參考的版本是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北京：

中華書局，2006 年） 
8 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 年初版），頁 121。 



 
 
 
 
 
 
 
 
 
 
 
 
 
 
 
 
 
 
 
 
 
 
 
 
 
 
 
 
 
 
 
 
 
 
 
 
 
 
 
 
 

 

以普洛普功能項分析比較〈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之故事類型 

 

134 
 

特性。藝術創作的故事不在此例。9 

 

確實，普洛普已經將此方法規範在神奇故事的範圍內了，那照理說就不能應用在

其他地方，不過連普洛普自己都說了，這個分析方式在某些非神奇故事結構的傳

說等短篇故事也適用：「從另一方面看，一些為數不多的非神奇故事也可以按照

上述圖式構成。相當數量的傳說、和單一情節的短篇故事顯示出具有這樣的結構。」
10另外，普洛普的一些分析方式，如「功能項」的概念被結構主義學家吸收，引

入敘事學的範疇。胡亞敏在《敘述學》中說： 

 

功能的界定不能脫離它在結構中的位置。普洛普的功能研究僅限於一個特

殊的敘事領域——童話。隨著研究範圍的擴大，人們對功能這一概念不斷

調整和充實，以求使之表現出一定的普遍性和靈活性。11 

 

理論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普洛普當初想研究出的就是一套能普遍應用的分析方

法，而普洛普的分析觀念也很好的被後代學者吸收消化，進而引申出新的方法。

因此，在靈活與普遍的使用原則下，將普洛普對於神奇故事的分析方式，放在中

國古典小說上面也應該是可行的。至於如何分析？怎麼分析？都將在下一章做一

個說明。 

 

二 《西山一窟鬼》的情節分析 

（一）普洛普「功能項」概念 

 

  要去比較兩個故事，首先需要對這兩個故事作分析的工作，正如普洛普所說：

「如果我們不能將故事分解成一個個組成部分，那我們就無法進行正確的比較。」
12所以筆者正是要借助普洛普的功能項這個概念，去分析〈西山一窟鬼〉與〈牡

丹燈記〉這兩篇故事的組成部分。而這樣分析完當會觸及到普洛普所謂「類似沉

重『乏味』的工作，正是通往概括有意味的結構的途徑。」13，而筆者正是希望

能觸及〈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的情節結構，進而去比較兩篇小說是否在

劇情功能項上屬於同樣的故事類型。那我們究竟要怎麼做呢？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功能項」的意義，普洛普說： 

 

故事常常將相同的行動分派給不同的人物。這就使我們有可能根據角色功

能來研究故事。 

 
9 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19。 
10 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19。 
11 胡亞敏：《敘事學》，頁 122。 
12 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15。 
13 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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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故事研究來說，重要的問題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麼，至於是誰做的

以及怎樣做的，則不過是要附帶研究一下的問題而已。14 

如此說來，相同的行為會有不同的意義，反之亦然。功能指的是從其對於
‧‧‧‧‧‧‧‧‧

行動過程意義角度定義的角色行為
‧‧‧‧‧‧‧‧‧‧‧‧‧‧‧

。 

角色的功能充當了故事的穩定不變因素，它們不依賴於由誰來完成以及怎

樣完成。它們構成了故事的基本組成成分。15 

 

由上述所引，可知普洛普的「功能」一詞，乃是對於角色的行動而言，認為角色

的行動才是造成故事情節的關鍵，而角色本身是由誰來執行這一行動並不重要。

因此故事的情節乃是受到功能項的影響，也就是角色的行動；甚而至于，能夠透

過功能項的確立，而區分不同的故事類型。16而筆者正是想用這樣的概念，去分

析這兩個故事的情節內容，將兩個故事的情節功能項找到後，就能接近故事的結

構進而去比較它們。所以首先我們要做的就是將這兩個故事的情節做一個功能項

的分析，並且排列出這兩個故事的結構。 

 

（二）〈西山一窟鬼〉的功能項提取 

 

  〈西山一窟鬼〉在劇情開始前有非常長的一段唱詞，引用了十分多的詞，來

做開頭，這些詞的內容總不出一些傷春感懷的旖旎情詩，看似與這個故事的內容

有關，其實對情節的影響作用幾乎等於零。也就是說，這些詞與情節的構成完全

沒有關係；也就不在我們所要討論的範圍中了。至於為什麼會有這些大量詞作在

開頭引用，或許跟說書等勾欄瓦舍的文化有關，這就顯示出這篇故事很大的可能

是來自民間文學了。不過這部分不是我們本文的主要探討要點，我們還是將重點

放回分析文本上。 

 

  整體而言，〈西山一窟鬼〉劇情的發展，主要是由吳洪這個秀才的視角發展

下去的。一開始他只是個在臨安府州橋下一個小學堂的老師，後來經過媒人介紹，

認識了女主角──李樂娘。並且安穩地過了一段日子，直到有一天發現從嫁小婢

 
14 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17。 
15 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18。 
16 在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故事類型的含意，所謂的故事類型，就普洛普說，乃是「如果功能可以

被劃分出來，那就可以追蹤研究哪些故事具有同樣的功能項。這些具有相同功能項的故事就可以

被認為是同一類型的。」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19-20。也就是說，只要這兩個

故事，它們的功能項是相同的，就可以說他們是屬於同一個類型的故事。普洛普在後面又更進一

步的說「明白如何將一個個回合進行切分，我們便可以將任何一個故事分解為幾個組成部分。我

們會記得，基本的組成部分是角色的功能。接下去是銜接部分，是緣由。角色的出場方式占有一

個特殊的地位（蛇妖的飛臨，見到老妖婆）。最後，是標誌成分或者說點綴，像老妖婆的小木屋，

或她那用黏土捏的腳。這五類成分定義的已經不僅僅是故事的結構，而且從整體上給所有故事下

了定義。」可見透過這五類組成部分，可以定義出故事本身，也就可以為這些故事分類，而知道

故事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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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不像人」之後，劇情開始轉折。而王七三官人的出現，陰錯陽差的使吳

洪發現原來身邊的每個人都是鬼。後半部分的劇情急轉直下，節奏緊密而快速，

使人不斷的感到驚訝。最後是道人的出現，幫吳洪解決了難題，並且說明吳洪與

道人之宿緣，最終吳洪修道成仙的故事。 

筆者試著將這個劇情分為幾個部分如下，並加以闡釋： 

 

（1） 吳洪對於妻子的缺失（缺失） 

（2） 吳洪認識李樂娘的過程（沒入圈套） 

（3） 吳洪被錦兒嚇昏（預示災難） 

（4） 吳洪與王七三去墳頭喫酒（發現災難之仲介17） 

（5） 遇見鬼怪（發現災難１） 

（6） 逃跑（對抗１） 

（7） 發現李樂娘是鬼（發現災難２） 

（8） 逃跑（對抗２） 

（9） 發現王婆、陳乾娘、酒店老闆是鬼（發現災難３） 

（10）逃回家去，發現自己家大門深鎖（對抗３，並確認災難） 

（11）遇到道人（相助者出現） 

（12）道人抓鬼（解決難題） 

（13）女鬼的供詞（告誡）18 

（14）吳洪修道成仙（神秘事蹟） 

 

筆者如此分析的原因是依照角色的行動去分的，但是角色的行動很多，並不是所

有行動都影響著故事的情節，上面所引用普洛普對功能的解釋是「從其對於行動

過程意義角度定義的角色行為。」也就是行動的意義，對於情節有意義的行動，

我們才將它劃為一個功能項。筆者是舉一例說明，在開頭時，為了要讓吳洪跟李

樂娘相見的原因雖然是對於妻子的「缺失」，然而這之前需要有一個缺失的「緣

由」19，這個緣由就是吳洪沒有娶老婆，但是在故事中，這個缺失不足以使劇情

發展下去，是以又出現了一個媒婆的角色： 

 

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

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卻是十年前搬去的鄰舍王婆。原來那婆子是

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為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

 
17 此項名稱需要感謝評審老師寶貴的意見。 
18 這個功能項在《故事形態學》中當然是沒有的，而是筆者所加，至於筆者為何加上，後文將有

詳細說明。 
19「所謂緣由既指原因，也指引發人物這種或那種行為的目的。」又普洛普說「故事中間部分人

物的大部分行為自然可以用情節來說明，只有作為故事第一個基本功能項的加害行為需要補充

點緣由。」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69。可知對於故事之開頭，總需要給他一個發

展的理由，而在這裡，就是吳洪沒有娶妻子，如果吳洪有妻子，那麼這故事就不會繼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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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住？」……婆子道：「教授方才二十有二，卻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

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老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教授道：

「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卻沒這般頭腦。」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

會。好教官人得知，卻有一頭好親在這裏：……教授卻是要也不？」教授

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還真個有這人時，可知好哩！

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裏？」20 

 

從上面的引文可知，吳洪本來是沒有娶妻子的打算，但是這個缺失被媒婆給說出

來了，也就有了一個吳洪和李樂娘相遇緣由，可是這樣的緣由可以是千變萬化的，

等一下我們分析〈牡丹燈記〉的時候就會知道了。是以筆者以為這一段就是使吳

洪與李樂娘相遇的，但是這個相遇功能有一個與普洛普功能項可以對應的詞，能

更好的說明這段功能──沒入圈套。21從後面的劇情可以知道，吳洪正一步一步

走入西山一窟鬼的圈套中。 

 

  可是再細細地去分析比較，可以發現，上述十二個部分，並非全部都是必須

的功能項，有些部分乃是鋪墊成分，是可以自由改寫的情節。而真正影響情節的

部分主要以（1）對妻子的缺失（2）愛上李樂娘的過程（7）發現李樂娘是鬼（11）

（12）道人收服鬼怪（13）西山一窟鬼的懺悔之詞。中間幾個沒有列入的分別為

第（3）（4）、（5）、（6）、（8）、（9）、（10）、（11）、（14）。（3）是預示災難，這個

部分並非必要，若是沒有預示直接發現李樂娘是女鬼也沒問題。（4）~（10）其

實重要的只是發現李樂娘是鬼，其他皆是附加渲染，像是最後酒店老闆也是鬼就

太多餘了。（14）看似是吳洪轉換了一個身分，似乎可以說是男主撰換身分，可

是男主之轉換與否似乎不重要，在《牡丹燈記》中喬生是變鬼的，是以吳洪之轉

化不能算是這個動作之功能。筆者仔細思考後，認為應該以「神秘事蹟」呼之，

因為這個結尾是神奇的，一般人難以經驗的，是以對一般人來說也是神秘而不可

描述的事情。而故事越是這樣寫，更能體現一種神祕不可測知力量主宰其間。這

在〈牡丹燈記〉的結尾更是明顯。只是，這種神秘事蹟只能算是一種點綴渲染，

並不妨礙整個故事所要表達的寓意。是以筆者再簡化上述的功能項，真正影響劇

情的功能像其實只有：①吳洪對於妻子的缺失②吳洪與李樂娘相遇（沒入圈套）

③發現李樂娘是鬼（發現災難）④遇到道人（贈與者的第一項功能──相助者出

現22）⑤解決困難──道士收鬼（解答23）⑥女鬼的供詞（告誡） 

 

 

（三）〈西山一窟鬼〉情節功能項闡釋 

 
20 佚名著，黎烈文標點：〈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說》，頁 33-34。 
21「對頭企圖欺騙其受害者，以掌握他或他的財物」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27。 
22「主人公經受考驗，遭到盤問，遭受攻擊等等，以此為他獲得魔法或相助主做舖墊」普羅普著，

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36。筆者以為改為相助者出現較為符合。 
23 「難題解答」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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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應該進一步去說明主要功能項的作用，第一個是對於妻子的「缺

失」，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故事將會難以發展下去。

再來是沒入圈套，，這個部分也是相當關鍵，如果吳洪沒有受到李樂娘的誘惑，

就不會有後續的發展，這個部分也可以定義為「女色的誘惑」。第三個是發現李

樂娘是鬼，前面雖然有預示的部分和發現其他鬼怪，可是都不重要，也是可以去

除的，因為這篇故事的寓意在告誡男性色心是有害的，所以主要還是發現妻子是

鬼才是本篇重點。第四是遇到道人，遇到道人為何重要呢？筆者以為還是要從故

事本身的寓意去看，因為故事是有告誡的部分，宗教教化意味濃厚，是以解決問

題的腳色必須是法力高強、德高望重，甚至是超越世俗，難以企尋的。所以在這

部分，必須要有一段相遇，甚至是尋找，才能顯出這個相助者之不凡；而以〈西

山一窟鬼〉這篇故事來說，不期然的相遇是一種方法，可是必須要相遇道人，至

於怎麼相遇就可以千變萬化了。然後就是解決災難，也就是對鬼怪予以懲罰，將

混亂予以糾正，這部分當然也隱含著教化的意味，就是因果報應，絕對會履行不

爽的。然後最後的供詞正是一篇的寓意所在，也就是教化的高潮，但對故事性來

說卻是大打折扣，插入那麼大串的懺悔之詞，對於故事來說並不重要，也很突兀。

可是對於這篇故事來說卻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以筆者特別增加「告誡」這個功能

項，企能將功能項這個概念與方法，更加合適的使用在分析中國古典小說上。 

 

  如此，我們便將〈西山一窟鬼〉的故事主要功能項分析，並解釋了功能項之

作用，接下來就要進入〈牡丹燈記〉的分析。 

 

三 〈牡丹燈記〉的情節分析 

（一）〈牡丹燈記〉的功能項提取 

 

  故事一開始由喬生視角，被一位路過的女子──符女，吸引；後來兩人夜夜

歡愛，直到被隣翁發現喬生與一骷髏並坐，喬生才知道符女不是人。後來喬生跑

去找魏法師求救，法師告誡他不要再靠近湖心寺（符女葬處），但喬生還是不小

心過去了，結果死了與符女都變成鬼怪，為禍當地。後來村民在魏法師的指引下，

找到了鐵冠道人。鐵冠道人收伏眾鬼怪後遁跡，魏法師則因講出鐵冠道人所在而

喑啞不能言語。此情節可以略分以下幾部分： 

 

（1） 喬生對於妻子的渴望（缺失） 

（2） 喬生與女子相識的過程（沒入圈套） 

（3） 鄰翁告訴喬生女子是鬼（發現災難的仲介） 

（4） 喬生發現女子是鬼（發現災難 1） 

（5） 喬生求助魏法師（對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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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法師告誡喬生不要靠近湖心寺（禁令） 

（7） 喬生不聽勸告而靠近湖心寺（破除禁令） 

（8） 喬生變成鬼與女鬼為害當地（出現災難 2） 

（9） 魏法師指引村民找到鐵冠道士（與相助者相遇） 

（10）收服喬生和女鬼（解決難題） 

（11）喬生與女鬼之供詞（告誡） 

（12）鐵冠道士遁跡而去／魏法師喑啞不能言（神秘事蹟） 

 

同樣的，這樣的情節應該還能夠再簡化，以主要的功能項為目標，可以把這些項

目簡化成（1）喬生對於妻子的渴望（缺失）（2）喬生與女子相遇（沒入圈套）

（4）喬生知道女子是鬼（發現）（9）鐵冠道人出現（相遇相助者）（10）收服鬼

怪（解答）（11）鬼怪供詞（告誡）。而被筆者刪去的部分與〈西山一窟鬼〉之理

由相同，因為刪掉這些部分並不影響整個故事的完整性，以及寓意上之改變。如

（3）之預示災難就是不必要的，前文已述。第四項到第八項可以說是〈牡丹燈

記〉中對於故事的種種鋪敘與修飾，就算沒有中間之魏法師，還有禁令和破除的

部分，故事依然完整，沒有影響。最後的神秘事蹟亦是無影響的部分，只是特別

要說明的是，這個神秘事蹟的展現，會讓讀者更感神秘力量之存在，魏法師之喑

啞有其文學上之效果，這點我們延到後面在講。 

 

  總而言之，〈牡丹燈記〉的主要功能項乃是①喬生對於妻子的渴望（缺失）

②喬生與女子相遇（沒入圈套）③喬生知道女子是鬼（發現）④鐵冠道人出現（相

遇相助者）⑤收服鬼怪（解答）⑥鬼怪供詞（告誡）。我們還是要對〈牡丹燈記〉

的主要功能項做一個闡述。 

 

（二）〈牡丹燈記〉情節功能項闡釋 

 

  如果稍微比對一下，我們便可以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在最基本的情節結構

中，〈西山一窟鬼〉和〈牡丹燈記〉的主要功能項居然相同，這個部分等到後面

比較的部分再詳述，這裡只對主要功能項稍作說明。首先①是對妻子的缺失，這

個部分喬生是喪偶，因而產生了對妻子的缺失。再來②是看到了符女之美貌，因

此動了色慾，逐步沒入色慾的陷阱與圈套。之後③發現是女鬼，乃是對喬生來說

最當頭棒喝的一擊。最後④（村民）遇到鐵冠道人，終於⑤撥亂反正，為民除害。

而⑥一樣是這篇十分重要之部分，給予讀者教化之意涵。 

 

  經過闡釋兩篇小說之主要功能項後，我們應該去比對兩者之差異，是否對於

劇情有根本之改變，還是換湯不換藥呢？而這裡可以先透露的是，〈西山一窟鬼〉

與〈牡丹燈記〉從功能項看確實屬於同類型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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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之情節比較 

（一）〈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之的主要功能項比較 

 

  上章提到〈西山一窟鬼〉和〈牡丹燈記〉的主要功能項都是①缺失②沒入圈

套③發現災難④相助者出現⑤解答⑥告誡，這幾個項目，只是其中的角色不同，

各種標誌24的不同而已。那麼現在讓我們將〈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的主

要功能項比較一下： 

 

〈西山一窟鬼〉：①吳洪對於妻子的缺失②吳洪與李樂娘相遇（沒入圈套）③發

現李樂娘是鬼（發現災難）④遇到道人（贈與者的第一項功能──相助者出現
25
）

⑤解決困難──道士收鬼（解答26）⑥女鬼的供詞（告誡） 

〈牡丹燈記〉：①喬生對於妻子的渴望（缺失）②喬生與女子相遇（沒入圈套）

③喬生知道女子是鬼（發現災難）④鐵冠道人出現（相遇相助者）⑤收服鬼怪（解

答）⑥鬼怪供詞（告誡）。 

 

  首先我們先討論對妻子的缺失，這點我們前面說過，妻子的缺失是相當重要

的一個功能項，是故事之前提，在這前提下，吳洪與喬生才會有被誘惑的可能，

如果他們無欲無求，那必然就不會受到誘惑，也就無從沒入圈套中。是以第二項

的沒入圈套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女鬼通常是非常誘惑人的，甚至是完美無缺

的，能夠使天下男子傾心於她的那種美貌。
27
越是這樣安排越能使讀者信服男主

受到誘惑是理所當然的。 

 

  再來是發現的功能項，這個部分也是劇情之高潮之處，而通常會出現在美好

的幸福生活後面，在〈西山一窟鬼〉中是這樣描寫的：「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

得下財納禮，奠雁傳書。不則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個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雙綰帶。」28，

而〈牡丹燈記〉的描寫則是：「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為巫山洛浦之

 
24「我們所說的標誌指的是人物所有外部特點的總和：他們的年齡、性別、狀況、外貌、外貌

的特徵等等。這些標誌賦予故事以鮮明的色彩、美和魅力。」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

學》，頁 82。 
25「主人公經受考驗，遭到盤問，遭受攻擊等等，以此為他獲得魔法或相助主做舖墊」普羅普

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36。筆者以為改為相助者出現較為符合。 
26 「難題解答」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56。 
27在＜西山一窟鬼＞吳洪看到李樂娘的反應：「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窗眼兒張一張，喝聲彩不知

高低道：『兩個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原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

是玉皇殿下侍香王女。」，而〈牡丹燈記〉則是這麼形容喬生的反應：「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

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可見兩人都被女鬼之

美貌所吸引。以上引文分別錄自佚名著，黎烈文標點：〈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說》，頁

35。；與［明］瞿佑：〈牡丹燈記〉，《剪燈新話》，頁 18。 
28 佚名著，黎烈文標點：〈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說》，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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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不是過也……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暱枕，甚極歡愛。天明，

辭別而去，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29。而上述歡愛場面都是為了使發現妻

子是女鬼時，那種美好幻滅之感有所加強，能更好的起到教誡的功能。是以當發

現時，那種恐怖陰森之感，驚訝之情都能藉由角色傳達給讀者，試看〈西山一窟

鬼〉形容吳洪知道其妻是鬼的一段：「兩個都不敢則聲。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

開廟門，我卻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個聽得恁他說，日裏喫的酒，都變做冷汗

出來。」30而〈牡丹燈記〉則說：「生見之，毛髮盡豎，寒慄遍體，奔走出寺，不

敢回顧。」31，可見，先前有多歡愛，如今就有多恐怖。 

 

  然後是發現道人的功能項，這個部分不能省略在於這兩個故事接是有教化意

涵的，所以道人這個角色是不能改換的，或是必須要等同道人這個角色規範之人

物，才能勝任。然而兩個故事之相遇並不一樣，〈西山一窟鬼〉中是癩道人找上

吳洪，而〈牡丹燈記〉中則是村民經過十分辛苦的追尋才找到鐵冠道人。這樣的

差異並不會影響我們判斷故事之類型，原因就在於相遇的過程不會影響相遇的結

果，是以「相遇」才是重點的行動，至於如何相遇，怎麼相遇則沒有關係。 

 

  第五個功能項是解決難題，這個部分與後面第六個功能項告誡，是密不可分

的，而筆者以為告誡的功能項乃是這兩篇小說的寓意所在，即是教化意義的重點

項目。而不同的是吳洪與喬生兩人的下場不同，喬生最後是被收走了，而吳洪卻

登仙了，那麼這個告誡之差異何在呢？這點將在後文詳述。 

   

（二）〈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之的其他功能項比較 

 

  經過上述比較，可以知道〈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在主要功能項上是

相同的，然而其他的功能項也需要稍作說明，是以筆者再度列舉表格，並且整理

了兩個小說之對應功能項，列於下方：  

 

故事 

功能項 

西山一窟鬼 牡丹燈記 

缺失 吳洪對於妻子的缺失 喬生對於妻子的渴望 

 
29 ［明］瞿佑：〈牡丹燈記〉，《剪燈新話》，頁 18。 
30 佚名著，黎烈文標點：〈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說》，頁 40。 
31 ［明］瞿佑：〈牡丹燈記〉，《剪燈新話》，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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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入圈套 吳洪認識李樂娘的過程 喬生與女子相識的過程 

 

預示災難 吳洪被錦兒嚇昏  

發現災難的仲介 吳洪與王七三去墳頭喫

酒 

鄰翁告訴喬生女子是鬼 

禁令  魏法師告誡喬生不要靠

近湖心寺 

破除禁令  喬生不聽勸告而靠近湖

心寺 

發現災難１ 遇見鬼怪 喬生發現女子是鬼 

對抗１ 逃跑 喬生求助魏法師 

發現災難２ 發現李樂娘是鬼 喬生變成鬼與女鬼為害

當地 

對抗２ 逃跑  

發現災難３ 發現王婆、陳乾娘、酒

店老闆是鬼 

 

對抗３，並確認災難 逃回家去，發現自己家

大門深鎖 

 

相助者出現的緣由 癩道人與吳洪有緣 魏法師指引村民找到鐵

冠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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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助者出現 遇到道人 鐵冠道士出現 

 

解決難題 道人抓鬼 道人收服喬生和女鬼 

告誡 女鬼的供詞 喬生與女鬼之供詞 

神秘事蹟 吳洪修道成仙 鐵冠道士遁跡而去／魏

法師喑啞不能言 

 

  經過排列比較後我們可以發現，有一些無法對應之處需要說明，而這些在分

析後事實上都是鋪墊部分，並非必要之功能項。 

 

  首先〈牡丹燈記〉有禁令與破禁令的功能項，〈西山一窟鬼〉並沒有，然而

這並不影響整個故事的情節發展，在仔細考察後，我們發現關於禁令與破禁在這

個故事中並非是必要的動作，可以說是一種情節上的鋪敘。這段情節只是在連接

第二個災難的出現，而對比〈西山一窟鬼〉，〈牡丹燈記〉並沒有那麼多次的對抗

與災難出現，不過很明顯這只是三重化32劇情的變化，三次對抗跟兩次對抗，對

於劇情結構本身來說是沒有差別的。也就是說，事實上，所謂禁令與破禁令之部

分其實是包含在發現災難與對抗的部分，是可以等同〈西山一窟鬼〉中發現災難

和對抗的，而這些部分都可以說是鋪墊部分，在道人出現前所作的鋪敘，這個部

分就屬於作者可以自由發揮的部分了。其他有一些差異點需要詳加說明的，有「相

助者出現的緣由」、「神秘事蹟」、「吳洪與喬生」的差異，這幾點比較複雜，將於

下文述之。 

 

1. 〈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中相助功能項的差異 

 

  在〈西山一窟鬼〉中道人的出現，是看似憑空出現沒有來由的： 

 

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廝覷，做聲不得。只見一個癩道人，看看吳教授道：

「觀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

 
32  我們只是指出三重化既可以作為點綴性的單個細節，也可以作為單個的功能項、成對的功能

項、成組的功能項以及整個回合。重複可以或者是同等的（三個難題，三個服役），或者重複是

遞增性的（第三個難題是最難的，第三場戰鬥是最可怕的），或者兩次是負面的結果，一次是正

面的。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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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33 

 

而在〈牡丹燈記〉中卻有很好的連接，是由鄰翁、魏法師而引出鐵冠道人的，這

樣似乎在相助者的鋪敘上不同，不過在〈西山一窟鬼〉最後，癩道人說出了這段

話： 

 

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

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為貧懦，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

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34 

 

可見這個道人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有原因的。至於這樣對於情節的結構是否有

影響，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與道人相遇之方式與理由，與情節結構無關，只是一

個劇情上的銜接而已。有沒有說明道人出現的緣由，與收服鬼怪的結果並無影響。

由這兩個故事我們知道，道人出現的方式與原因，並不會影響情節之基本結構。

而相助者是一個還是兩個，也並不是影響劇情的重要關係，如果我們仔細來看，

在〈西山一窟鬼〉中災難的來臨與對抗，也是複數的，；這與〈牡丹燈記〉的兩

次對抗一樣，第一個對抗也是失敗的，而必須等到最後的道人出現才能徹底解決

難題。 

 

  那我們就要問了，這樣的差異會造成甚麼效果？其實就兩個小說的情節上看，

雖然故事意涵皆是告誡男性色慾不可不戒，然而吳洪與喬生所犯的戒行，在程度

上還是有所差別的，這點會在下一個小節詳細討論。 

 

  話說回來，因為兩個故事對於教戒的意涵程度有別，是以所呈現出的情節會

有差異，就〈西山一窟鬼〉來說，吳洪本是天界之人，只因動凡心而落入塵埃，

在這裡所帶出的教化意義，就是對於人生之本然否定，人生本如夢幻泡影，而色

慾更是其中影響修行之大忌，這個是勸人修行解脫人世時，應該遠離色慾的告誡。

而〈牡丹燈記〉則是喬生生起了邪心而導致的一系列災難，是以不是勸人修行，

而是要對起邪念之人有所告誡，正所謂色字頭上一把刀。而對於鐵冠道人的追尋，

正可以顯示出鐵冠道人在身分上的不同，這裡是作者匠心之處，乃文學性的書寫。

而更可以顯得鐵冠道人之神秘與高超處，魏法師的烘托可以說明這點。而更可以

深入討論的是，這種辛苦探訪的過程，也是對道追求之難的展現。 

 

2. 吳洪與喬生的下場差異 

 

  吳洪最後的羽化登仙，與喬生變成鬼而消逝的結果看似完全不同；然而我們

 
33 佚名著，黎烈文標點：〈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說》，頁 42。 
34 佚名著，黎烈文標點：〈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說》，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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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吳洪和喬生都經歷了一次變化，甚至擴大來說整個故事的角色都經歷了一

次變化。就〈西山一窟鬼〉而言，吳洪、王婆、陳乾娘、李樂娘、癩道人都經歷

了變化，不是我們一開始所看到的這樣；而〈牡丹燈記〉也一樣，喬生、符女、

魏法師、鐵冠道人，也都經歷了一個變化。所以從角色的變化上看，其實兩個故

事的結構是非常相似的。 

 

  而上面討論到，兩個書生的下場不同，乃是因於故事對於教化意涵表達之不

同所致。簡單來說，吳洪是沒有老婆的，是以他是名正言順的娶老婆，但是因為

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女色碰不得，因為那會妨礙我們的修為，並且是虛假不堪的，

所以吳洪會遇到癩道人，會登仙都是因為這段對李樂娘的遭遇，不過是一場「成

仙的旅程」罷了。 

 

  然而喬生就不同了，喬生本有妻子，雖然遭逢變故，喪了妻子，可是他對符

女是動了邪念的，是自己被誘惑而貼上去的，而這裏可以發現，喬生所犯的戒行

更加重大，是以可能因此遭致更重的罪責。也是作者在敘事上，以喬生的下場警

示讀者。不可犯了淫行。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在吳洪與喬生的下場部分，是由於作者對於故

事意涵之表達需求不同而致，但從情節結構上看其實完全一致，除了一些標誌上

的不同，在情節發展上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其功能項之意義是完全相同的，吳洪

與喬生之行動功能正在演示廣大男性沒入圈套之下場。  

 

3. 結尾神秘事蹟的不同 

 

  在〈西山一窟鬼〉中吳洪是登仙了，〈牡丹燈記〉的鐵冠道人遁跡，魏法師

喑啞這都顯示了一些故事意涵的不同。上面說過，〈西山一窟鬼〉乃是以修行之

人為告誡，〈牡丹燈記〉是針對廣大男性之邪念告誡。而登仙對於修行人來說就

是一種鼓勵，是一種可以達到的目標。而遁跡與瘖啞，都顯示出了一種神奇神秘

之力量，超越世間的力量，讓人讀完不能無有畏敬之意，因此可使人更加相信這

種神秘力量，與因果報應，不可隨意犯戒。也就是說〈牡丹燈記〉這個故事的目

的，不是希望讀者能夠修行，而是期待讀者再看過故是後可以感到畏懼，而約束

自己。這就是神秘事蹟不同之大致原因，然而這並不會影響我們在判斷這兩部小

說之類型時有所改變，因為神秘事蹟的不同部影響中間情節的發展與告誡之目的。 

 

（三）〈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功能項比較後之發現 

 

  對於故事功能項的分析，筆者從中發現了一些事情，可以從中推測的，分

別是 1. 故事意涵 2. 〈西山一窟鬼〉對於〈牡丹燈記〉的可能影響 3. 故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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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 故事意涵 

 

  從結構看，吳洪與喬生都是沒入圈套，而沒入圈套本身就是做了不該做的，

也就是破了禁令，至於是甚麼禁令，在兩個故事的最後其實都有說明，在〈西山

一窟鬼〉中癩道人說吳洪「凡心不淨」，故來此世間「消遣色情」；而〈牡丹燈記〉

在最後，喬生的供狀是： 

 

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欲之求。不能效孫生見兩

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35 

 

可見兩個故事的主角都犯了「色戒」。這個禁令的破除是導致了主角有這樣的災

難的主要原因。而兩個故事中的鬼怪，也都一步一步地將男主角引誘入色慾的陷

阱之中。因此，這兩個故事的意涵，大致上是警示世人的，至於兩篇之分別已經

在前章敘述過了。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發現災難前，通常故事反而會營造出一種

異常和平幸福的景況，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對災難的反預示效果。36如在〈西山

一窟鬼〉中描寫吳洪跟李樂娘的結合：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雙綰帶。
37 

 

以及〈牡丹燈記〉中對於喬生和符女的歡樂時： 

 

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

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38 

 

都描寫出了十分歡愛，彷彿置身天堂的情景。至於為什麼描寫的這麼少，大概是

因為本篇故事本在諷刺這樣的歡愛，重點是後面吳洪與喬生的下場，是要警告世

人的，而非成為勸百諷一的言情故事。 

 

2. 〈西山一窟鬼〉對〈牡丹燈記〉之影響 

 

 
35 ［明］瞿佑：《剪燈新話》（臺北：世界書局，2010 年），頁 19。 
36 「我們還要順便提一下，初始情境常常會提供一幅特別的畫面，有時是刻意表現出的幸福，有

時是絢麗多彩的形式。這種幸福是為了給接踵而來的災難提供形成鮮明對照的背景。」普羅普著，

賈放譯：《故事形態學》，頁 80。 
37 佚名著，黎烈文標點：〈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說》，頁 36。 
38 ［明］瞿佑：《剪燈新話》（臺北：世界書局，2010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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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已經基本確認了〈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是兩篇主要功能項

相同的故事，所以從形式上的比較我們應該可以了解，這兩篇故事的差異在哪裡。

從形式上看，〈牡丹燈記〉在情節的鋪排上是刪繁就簡，把〈西山一窟鬼〉的三

重化過程，簡化為二，並且在情節的銜接上更加有邏輯。而最大的差異是在結尾，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筆者在前章有所論述，此處就不細講，可是在文學性

上，〈牡丹燈記〉對於〈西山一窟鬼〉的災難與對抗省略許多，將多餘的角色皆

刪去，而以魏法師去烘托出鐵冠道人的高超也是文學性十分強的描寫。這或許就

是雅與俗之差別，而刪去〈西山一窟鬼〉中的唱詞也是一種俗文本到雅文本之常

見差別，而上述這些差異都不會影響這兩個故事之類型。 

 

3. 〈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之故事類型 

 

  這兩篇故事本身是人鬼戀，但是與其他人鬼戀不同的是，這兩篇的故事寓意

在告誡世人，皆有宗教之教化意味，而且筆者發現，在中國小說中，身分是十分

重要的；雖然人物之名稱不同，可是身分上不可改換，如吳洪與喬生都是書生而

且要是男性，女鬼都是大家閨秀，而眷戀世間愛情。道人必定是要有特定修為之

人，是超越世間的存在。是以身分地位在中國故事類型之分類上佔有很大的影響，

而就這兩個故事來說，筆者將之分類為「教化類人鬼戀故事」。如果後續有更多

的小說加入，當再修改這項分類名稱。 

 

五 結語 

  〈牡丹燈記〉與〈西山一窟鬼〉分別出自《剪燈新話》與《京本通俗小說》，

歷來學者對《剪燈新話》的研究非常的多，而且很大部分關注在《剪燈新話》對

於海外小說的影響。相比之下，《京本通俗小說》的影響力似乎就沒那麼大了，

而研究者通常都將研究重心放在《京本通俗小說》的寫作時間上，不過這對於集

結民間故事而成的小說集來說，意義似乎不大。是以筆者透過對比〈牡丹燈記〉

與〈西山一窟鬼〉兩篇故事情節後，發現這兩篇故事的情節十分相似，有比較的

可能性，是以將此兩篇故事做一個比較，也是筆者在研究動機上跟前人不同的地

方。筆者希望能透過兩篇情節的對比，分析其功能項，進而推測出這兩篇小說在

情節結構上是否屬於同一類型的故事，進而發現是否有相互承接、影響的可能性。 

 

  而筆者的分析方式是藉用普洛普分析民間故事時所使用的「功能項」，這個

概念下去分析。又所謂的功能項，是「從其對於行動過程意義角度定義的角色行

為。」是以筆者將〈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情節中的「功能」提取出來，

並將情節區分為幾個段落，然後相互比較。經過對比後發現，〈西山一窟鬼〉與

〈牡丹燈記〉的主要功能項是相同的，是以兩者是屬於同一種故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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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這樣的結論後，筆者進一步探討了 1. 故事意涵、 2. 〈西山一窟鬼〉對

於〈牡丹燈記〉的可能影響、3.故事類型，筆者發現在故事意涵上，這兩個故事

都有隱含世人應戒除色慾的警告。並且這個色慾的禁令也展現在了兩個故事之中。

另外，在推測〈西山一窟鬼〉是否影響〈牡丹燈記〉上，筆者以為從功能項來看，

確實可以說這兩個故事是同一個類型。 

 

  如果確定了〈西山一窟鬼〉和〈牡丹燈記〉是屬於同類型的故事，那麼與〈西

山一窟鬼〉和〈牡丹燈記〉屬於同類型的小說應該還有很多。甚至可以追朔這個

類型的源頭，元稹的《鶯鶯傳》或許就屬於這個類型的原型，而這也是筆者所冀

望的，希望能夠作一個拋磚者，作到引玉的效果，進而更深入的探究這個領域。

是以此篇文章只在點出中國古典小說的類型，在分類與區別上可能的方式罷了。 

 

  最後，經過分析屬於同一類型的故事，為何在形式上有如此大的不同，或許

正是雅俗文學在創作時的寫作需求不同，以及同一種類型的故事，其由俗入雅時，

所經歷的轉變和差異，都能很明確的比較出來。還有對故事玉意之表達與詮釋上

之差異。是以，我們在分析出古典小說的類型後，是可以藉此去探討這些故事，

在雅俗轉換，其中意涵和時代變遷中是如何改變它們的形貌的。這也表示了分析

故事類型不過是一個起點，而不是一個終點。 

 

  經過分析比較後，整篇論述可以歸納為幾個論點： 

 

1. 〈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的主要功能項完全相同。 

2. 〈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的故事寓意都在警告世人戒除色慾邪念。 

3. 〈西山一窟鬼〉與〈牡丹燈記〉屬於同一個類型的故事。 

4. 〈西山一窟鬼〉對〈牡丹燈記〉是有影響的可能的。 

5. 〈西山一窟鬼〉和〈牡丹燈記〉的故事類型確定之後，我們就可以觀察當俗

文學轉變成雅文學時，在形式上造成差異之原因；以及在歷史中的形式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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